山东现代学院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我院会计档案的科学管理，充分利用会计档案这一信息资源，发挥会计档案的作用，使会计档案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档案局《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结合我院档案工作规章制度，特制订本院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一、会计档案的范围
会计档案是指在财务工作中形成被查考的专业资料，是记录和反映学院财会业务的重要史料和证据。包括已归档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等会计核算专业材料。
具体包括：
1.会计凭证类：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汇总凭证、其他会计凭证。
2.会计账簿类：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固定资产、其他会计账簿。
3.财务报告类：月度、季度、年度财务报告，包括预算决算会计报表、附表、附注、其他文字说明、其他财务报告。
4.其他类：银行对账单，在职职工、外聘教师工资发放册，其他应保存的会计核算专业资料，会计档案移交清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5.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除保留电子版会计档案外，还要保存打印的纸质会计档案。
二、会计档案的日常管理
财务处由专人负责财务档案的日常管理工作。每月的会计凭证分类整理，按顺序排放。月末全面整理检查凭证顺序号是否齐全，检查记账凭证上印章是否齐全，根据凭证装订的要求将凭证装订成册。
三、会计年度终了后会计账簿的整理与归档
年度终了，财务处各科室将当年形成的会计档案，按时间顺序、内容、数量、保管期限分别整理组卷。当年的会计档案，在会计年度终了后，由财务处保管一年，期满后，由财务处指定专人按高校财会归档有关要求编造清册移交院档案室统一保管。财务处也应按期归档会计档案，不得自行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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